
佳木斯市郊区2022年

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案

为加强和规范国家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，确保政策贯彻落实，建立生猪生产长效稳定发展机制，促进我区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黑龙江省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监管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生猪生产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以促进生猪生产和稳定猪肉市场供应为主要目标，充分发挥我区生猪主产区区域优势，通过“以奖代补”形式，重点支持生猪规模化生产，以调动生猪养殖积极性，促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进一步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，使生猪养殖真正成为我区农民增收的稳定渠道。

二、资金使用原则

奖励资金的管理遵循公开透明、专款专用、加强监管的原则，采取“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”的形式。近3年内，同一个项目，已享受过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，不得重复支持。
三、资金来源

国家财政部下拨我区2022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504万元。

四、资金使用范围及申报条件
生猪保险政策适用于全部参保养殖户，良种引进、新建扩建、贷款贴息政策适用于规模养殖场。
（一）生猪保险

1、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保险。2021年1月1日至调查日，参加能繁母猪和育肥猪政策性保险的养殖户，在乡镇政府和保险公司有底案和记录。

2、“保险+期货”生猪价格指数保险。2021年1月1日至调查日，参加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和生猪饲料价格指数保险的养殖户，在乡镇政府和保险公司有底案和记录。

（二）良种引进

从区外引进种猪，提供种猪场开具的引种发票、引进种猪场的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及检疫证明等。

（三）原有猪场扩建

1、猪舍：扩建面积200平方米以上并投入使用，常年存栏达到300头、或年出栏500头、或能繁母猪存栏30头以上的养殖场，实行封闭管理，人畜分离，粪污处理设施配套，养殖档案完整，防疫制度健全。

2、粪污处理设施：新建或改扩建干粪堆积场、化粪池、黑膜池等，达到“三防”要求，处理设施容积与养殖量配套（已列入畜禽粪污整县推进项目的规模场不在此次补贴范围内）。

3、车辆洗消设施设备：独立封闭场所，配备消杀设备、高温烘干设备等，并投入使用。
以上3项，满足任一条件即可申报。下列情况：近3年内，同一个项目，已享受过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；养殖场粪污及噪声等影响环境，与周边居民产生矛盾而未有效解决的；2021年1月1日至调查日，曾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和食品安全事故的，一律不予申报。
（四）新建猪场
1、选址和建设符合《畜牧法》和《动物防疫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在禁养区内，符合动物防疫条件，可提供土地、环评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非禁养区证明。

2、符合生猪标准化建设要求，生产区与生活管理区相对独立，新建猪舍面积500平方米以上，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，并已投入生产。

（五）贷款贴息。规模猪场在2021年1月1日至调查日期间发生的或存续期间的贷款，用于购买种公猪、母猪、仔猪、饲料等方面用途，提供银行贷款合同、贷款凭证、缴息单据等原件及复印件。
（六）疫病防控

购置非洲猪瘟实验室仪器、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检测试剂等。

五、资金申报流程及资金核定

（一）申报流程：乡镇政府开展实地调查→养殖场填写调查表、提供佐证材料→乡镇政府查档审核勘验→农业农村局汇总。

（二）资金核定：招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，对扩建、新建规模猪场的建设项目开展资产评估,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联合审核申报材料，确定生猪保险数量、引种数量、养殖场投资额度、贷款贴息标准和额度，以及疫病防控资金等，根据资金总量核定补贴比例及补贴金额。

六、资金使用

养殖户未开展“保险+期货”生猪价格指数保险，无新增车辆洗消设施设备，此两项内容不予补贴；2021年7月1日至调查日期间发生的贷款，省财政予以贴息，不再享受补贴。能繁母猪保险每头补贴9元，育肥猪保险每头补贴3元，良种引进每头补贴400元，扩建规模场按照评估价值15.4%予以补贴，新建规模场按照评估价值20.5%予以补贴，贷款贴息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.85%予以贴息，疫病防控资金469200元，2021年漏报补发22600元。共计504万元。
七、资金拨付

资金使用方案上报区政府审批，确定后在郊区政府网站公示使用方案和补贴明细，公布监督举报电话，受理实名举报，公示期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核拨奖励资金，结余资金转入下一年度使用。

八、保障措施

奖励资金实行专帐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套取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。对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及其他法律、法规追究有关单位及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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